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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8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及 2019 年预算安排的说明

一、2018 年市本级转移支付情况

2018 年市本级结合中央、省补助，共对各区市安排转移支

付 66211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8 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执行数为 336326 万元，其中：

1.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22330 元，主要用于支持开展村级

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

2.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 18760 万元，主要用

于保障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发放，对城乡低保对象等低

收入群体进行补助。

3.城乡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 8656 万元，主要用于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薄弱地区基础教育办学条件，推动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4.均衡性转移支付 7120 万元，主要用于均衡各区市财力差

异，推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5060 万元，主要用于增

强各区市“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能力，保障基层政府实施

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各项民生政策基本财力需



要。

6.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2716 万元，主要用于缓解产粮

（油）大县财政困难，调动政府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巩固粮

食安全基础。

7.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271684 万元，主要用于推进经济转

型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以及脱

贫攻坚等方面支出。

（二）2018 年专项转移支付执行数为 325792 万元，其中：

1.农林水方面安排 157788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农业科技和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综合开发、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防治、耕

地质量提升、植树造林和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利发展等方面支

出。

2.资源勘探信息方面安排 14296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工业提

质增效和军民融合发展、安全生产、中小企业创业补助及创新奖

励等方面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安排 6242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养老

服务业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优抚安置、民政社会服务以及残疾

人康复救助等方面支出。

4.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方面安排 1677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促进医疗卫生重点事业发展以及保障食

品药品安全等方面支出。



5.其他方面 145789 万元。

二、2019 年市本级转移支付预算安排

2019 年，不考虑上年结转项目、有固定用途的中央、省补

助资金，通过市本级财力安排的各区市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74290

万元，全部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主要包括：

1.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0851 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6788 万元。

3.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 3888 万元。

4.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540 万元。

5.其他转移支付 51223 万元。



关于 2018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情况

及 2019 年预算安排的说明

一、2018 年市本级转移支付情况

2018 年市本级结合中央、省补助，共对各区市安排政府性

基金转移支付 448813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97358 万元。主要

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及加快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等方面支出。

2.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4288 万元。主要用于

解决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后生产生活问题，促进库区和移民安置

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支出。

3.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579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各区市

养老、扶贫、体育、教育、残疾人、城乡医疗救助等社会公益事

业发展等方面支出。

4.国家电影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379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各区

市影院建设和设备更新改造等方面支出。

5.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256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各区市旅游景

区基础设施以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支出。

6.其他各项政府性基金支出 42953 万元。

二、2019 年市本级转移支付预算安排



2019 年，市本级对各区市安排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

278868 万元，全部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城市建设

及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等方面支出。



关于全市与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2018年执行及

2019 年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2018 年威海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经国务院批准，省财政厅核定威海市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 581.4 亿元。其中，新增债务限额 52.3 亿元（含转贷地方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额度**亿元）。新增限额中，市本

级新增 6.62 亿元，县（市、区）新增 45.68 亿元。

二、2018 年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

2018 年全市共发行政府债券 171.99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52.3 亿元，再融资债券 119.69 亿元。分级次看，市本级使用 11

亿元（新增债券 6.62 亿元，再融资债券 4.38 亿元），县（市、

区）使用 160.99 亿元（新增债券 45.68 亿元，再融资债券 115.31

亿元）。截至 2018 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562.05 亿元，其中

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80.67 亿元，县（市、区）政府债务余额

481.38 亿元。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

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 号）



等规定，2018 年历次发行政府债券举借政府债务的相关信息，

均已按规定向社会公开。

三、2019 年全市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预计 2019 年全市政府债务收入 124.93 亿元。其中，预计发

行新增政府债券收入 79.32 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收入 45.61 亿

元。预计全市政府债务支出安排 126.24 亿元。其中，新增专项

债券项目支出 79.32 亿元；到期债务还本支出 46.92 亿元。按照

上述安排，以 2018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基数，加上 2019 年

政府债务收入，减去 2019 年债务还本支出后，预计 2019 年末全

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640.06 亿元。此外，2019 年全市预算需安排

债务利息支出 19.64 亿元。

四、2019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预计 2019 年市本级债务收入 124.93 亿元。其中，发行新增

政府债券收入 79.32 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收入 45.61 亿元。预

计市本级政府债务支出 125.16 亿元。其中，新增政府债券市本

级使用 7.61 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转贷县（市、区）71.71 亿元、

再融资债券转贷县（市、区）37.13 亿元、市本级债务还本支出

8.71 亿元。按照上述安排后，预计 2019 年底市本级政府债务余

额 88.05 亿元。此外，2019 年市本级预算需安排债务利息支出

2.7 亿元。



关于 2019 年威海市市级“三公”经费预算有关

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部署

要求，经威海市财政局汇总，2019 年威海市市级预算部门，包

括市级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使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为 4792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减少 1273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729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减少 53 万元，下降 6.78%,主要是市直

有关部门出国（境）公务活动有所减少；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

护费 2978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654 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2324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减少 968 万元，下降 24.53%,

主要是根据公务用车管理有关规定，对部分车辆进行报废处置并

严格控制新增车辆的购置；公务接待费 1085 万元，比 2018 年预

算减少 252 万元，下降 18.85%,主要是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厉行

节约有关规定，进一步压减公务接待活动经费开支规模。

注释：

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以及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支出。

3.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

接待）支出。


